
【案情回顾】
2019 年上半年，某村委会

向村民老李借款11万元，并向
其出具了盖有村委会公章的借
条，村委会主任李某和村委会
成员张某在借条上签字。借条
记载“村委会失约，由签字当事
人负担还款”。2019年底借款
到期后，老李多次找李某和王
某催要未果，遂于2021年底将
二人以及村委会起诉到了法
院。

【法官释法】
法官经审理认为：一般保

证是指当事人约定，债务人不
能履行债务时，再由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一般保证应当具
有先由债务人承担债务的意思
表示，强调债务人无力履行债
务时，再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法律规定，一般保证的保
证人，在主债务未经审判或仲
裁，并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
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可
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债务
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未偿还

债务时，保证人即承担保证责
任，不具有债务人应当先承担
责任的意思表示的，应认定为
连带保证责任。

本案借条中约定“村委会
失约，由签字当事人负担还
款”，应理解为村委会未按约定
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即应承担
保证责任。该约定不具有村委
会先承担还款责任，在村委会
无力履行时，再由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应
认定李某和张某为连带责任保
证人。连带责任保证的主债务
到期后，债权人既可以要求债
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据此，法
院判决李某和张某对村委会的
债务向老李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

【法官提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
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五
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
了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
务或者无力偿还债务时才承担

保证责任等类似内容，具有债
务人应当先承担责任的意思表
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
为一般保证。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保
证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者
未偿还债务时即承担保证责
任、无条件承担保证责任等类
似内容，不具有债务人应当先
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的，人民
法院应当认定为连带责任保
证。

一般保证强调债务人“不
能还款”时，即债务人无力履
行债务时，再由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中，只
要债务到期或者发生当事人
约定的情形，债权人就可以选
择债务人或保证人任一人主
张还款，也可以同时向债务人
和保证人主张还款。因此约
定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还款”
还是“不能还款”时承担保证
责任，关系到是否应由债务人
先履行债务，一字之差，法律
后果大不相同，债权人一定要
注意。

““不还款不还款””还是还是““不能还款不能还款””
一字之差后果大不相同一字之差后果大不相同

【案情回顾】
2017年10月30日，马某与枣庄市山亭区

某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养老中心）签订
《老年公寓入住协议》，后入住该公寓。2019
年6月4日，马某在养老中心不慎摔倒，但尚
能自行行走。同年6月6日，马某在房间内再
次摔倒，养老中心通知其家人，其子于次日到
养老中心探视，并由养老中心提供车辆将马
某送至医院诊疗。经诊断，马某左股骨粗隆
间骨折、左耳耳廓裂伤，住院治疗8日，支付医
疗费用共计28824.76元。经鉴定，马某的左
髋关节损伤构成九级伤残，后续治疗（内固
定取出）费用约需1.2万元。双方就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马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养老
中心赔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4万余元。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

原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

重对方责任、排除

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原、被告签订
的《老年公寓入住协议》约定：在以下情况下
发生的费用或赔偿，由乙方（原告）负担：医疗
费用、丧葬费用；违反乙方义务，造成自身或
他人伤害或损失。该约定内容符合免除一方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
形，依法应认定无效。根据原侵权责任法第
六条、第二十六条，原告入住被告处接受养老
服务并按协议约定缴纳费用，双方建立了服
务合同关系。原告在被告处因伤致残，被告
虽辩称原告摔伤后，及时履行了通知原告家
人的义务，并积极协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
医诊疗，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受伤完全是
因自身原因导致。故被告未完全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原告发生损伤时系高龄老人，身患高
血压、脑梗、颈前动脉闭塞等多种疾病，应对
损伤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可适当减轻被告
的赔偿责任。遂判决，原告因伤产生的医疗
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58345.89元，由被
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在养老服务机构摔伤
赔 偿 责 任 咋 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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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刘某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死亡，

2015 年 2 月 8 日曾订立自书遗嘱一
份。该自书遗嘱共两页，首页为封
面页，被继承人在首页签写姓名、日
期，并载明遗嘱共两页，原件由现任
妻子李某保存。次页为遗嘱的主要
内容页，内容概括为生前的三套房
子分别由大儿子、二儿子和现任妻
子李某所有，其他人不得干涉。按
国家规定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以
及留下的银行存折，由李某所有。
现因该自书遗嘱处分了不属于遗产
的丧葬费及抚恤金产生争议，由此
对该自书遗嘱是否有效，产生了两
种意见。

一种认为，该自书遗嘱无效，该
自书遗嘱中被继承人处分了不属于

遗产的丧葬费及抚恤金，
故该自书遗嘱不符合自
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属
于无效遗嘱，系第三套房
屋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另一种认为，该自书
遗嘱有效，公民的继承权
受法律保护。继承开始
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
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
法定继承办理。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
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
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

理。第 1133 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
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

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
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
人 或 者 数 人 继 承 。 第
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由
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
注明年、月、日。第 1127
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
序继承：（一）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二）第
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
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
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

人继承。
本案中，自书遗嘱系被继承人

本人书写双方均无异议，遗嘱中所

涉及的三套房屋均已按照被继承
人的意愿处理完毕，该遗嘱字迹清
晰、内容明确、表达顺畅，符合自书
遗嘱的形式要件。刘某与前妻所
生的两个儿子虽然不认可该自书
遗嘱，但也无法证明该遗嘱非刘某
真实意思表示。故按照该份自书
遗嘱第三套房屋中属于刘某的产
权份额，应当由现任妻子李某一人
继承。其中被继承人丧葬抚恤金
是国家按照相关规定发放给死者
家属的费用，系对死者家属的精神
抚慰和经济补偿，并不属于遗产范
围，该笔钱款应由刘某家属平均分
割。

综上所述，法院审理后认为该
自书遗嘱有效。

处理丧葬费抚恤金的自书遗嘱是否有效

  



































问：2013 年5月，刘某
与高某因感情不和离婚。
双方协议约定婚生子瓜瓜
随其母亲高某生活，刘某
按照每个月 400 元抚养费
的标准，一次性给付瓜瓜
至 18 周岁的抚养费 8 万
元，刘某已于 2014 年履行
完毕。之后，瓜瓜随同母
亲生活7年。2020年6月，
瓜瓜诉讼至法院，要求父
亲刘某支付2014年至今的
教育、医疗费7万元，并自
2020年1月起每月给付生
活费2000元，教育、医疗费
用各半承担。经查明，刘
某系中学在编教师，其月
平均收入约为1万元。瓜
瓜母亲高某于2020年3月

从公司离职，现无业。另
查明，刘某已再婚，并于
2014 年 12 月 生 育 一 子 。
请问，高某要求刘某每月
承担的抚养费增加至2000
元是否合理？

答：法院审理后认为，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确立了未成年人权益

“特殊、优先保护”的原
则。对于抚养费纠纷，法
院应当根据子女的实际需
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
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
因素，从照顾未成年子女
合法权益的角度，对抚养
费的具体数额予以确定。
瓜瓜母亲高某和父亲刘某
于 2013 年 离 婚 ，订 立 了

400元每月的抚养费标准，
随着瓜瓜的成长及物价的
提高，400元已远远不能满
足其生活教育所需。法院
应综合子女学习、生活环
境的动态变化，调整抚养
费至合理水平。对于有固
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
按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至三十的比例给付。鉴于
当初离婚时为了争夺抚养
权，瓜瓜母亲在抚养费上
做了让步，如果抚养费调
整过高，也不利于平衡双
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法院
酌定抚养费可按照每月
1400 元标准给付，扣除其
一次性给付的部分，尚需
支付每月1000元。

离婚约定一次性支付抚养费能否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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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21年2月，王某
将车在某小区内停放时受
损。经民警勘查走访，发
现该车辆前挡风玻璃、引
擎盖、中控台等处被高空
抛物损坏，李某于当天14：
20左右在其居住单元楼楼
顶铲雪，致该车辆砸坏，但
李某拒绝赔偿。某财产保
险公司作为王某车辆的机
动车损失保险的承保人，
为 该 车 辆 支 出 维 修 费
12857元，依法取得了向李
某追偿的权利，后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李某向保险
公司偿还垫付款 12857 元
及利息。

答：我国法律明文禁
止 从 建 筑 物 中 抛 掷 物
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
权 人 依 法 承 担 侵 权 责
任。根据庭审查明事实
及现场调查核实的情况，
被告李某从其居住单元
楼楼顶向下倾倒积雪，与

第三人王某所有的停放
于楼下的白色轿车损害
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应
承担侵权责任。另，王某
将车辆停放在小区规划
的消防通道上，对损害的
发生也有过错，法院根据
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被
告李某承担50%的侵权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 60 条第一款规
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
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
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
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
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
赔偿的权利。

本案中，原告某财产
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王某
车辆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的
承保人，为该车辆支出维
修费后，有权向被告李某
进行追偿，故原告主张被
告向其偿还垫付款的诉
请，法院予以支持。关于

车辆维修费用，原告举证
一份定损报告、4S 店出具
的维修费发票予以佐证，
而被告李某提出维修费过
高的抗辩意见，没有提供
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
考虑到涉案车辆送修及定
损时未能事先通知被告李
某，本院在原告主张的维
修费总额 12857 元的基础
上酌减 10%的费用，即认
定 车 辆 维 修 费 总 额 为
11571 元。关于原告主张
的利息，本院确认自起诉
之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完
毕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254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60条第一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64条之规定，判决被告
李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某财产
保险公司款项 5786 元及
利息。

高空抛物损害财产需担责


